



珠海市香洲区中小学、幼儿园办学场所及停车场改造提升工程项
[bookmark: _GoBack]目-广昌小学主体结构大劳务招标要求

第一条  招标范围：
1.1 承包范围：
本项目所属项目广昌小学主体劳务，包括基础土方、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模板施工）、外架搭设、所有二次构件、砖砌体及水电安装预埋等，招标清单内容及工程设计变更内容的全部劳务及甲供材料以外的所有辅材，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各分项工程。
第二条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2.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
2.2 具备施工劳务资质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2.3 投标人没有处于被本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
2.4 投标人为一般纳税人，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5 本招标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2.6 不允许承包方将本工程转包给其他单位。如有违反作退场处理。

第三条  人员、机械、设备要求：
3.1 承包方需健全现场管理团队并指定1名项目经理，报发包方面试审核通过后，方可作为现场项目经理。
3.2 另需全过程配备现场技术管理人员不少于5名（其中项目负责人1名、施工员1名、测量放线技术人员1名，专职安全员1名、电工1名），各专业工种人员合计不少于30人（视现场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并满足甲方特别要求的作业人员数量）。
项目组织架构职能及人员需求
	序号
	项目岗位
	人数
	备注

	1
	项目经理或负责人
	1
	

	2
	安全员
	1
	必须持证上岗

	3
	施工员
	1
	

	4
	测量施工员
	1
	

	5
	电工
	1
	必须持证上岗



3.3 专职安全员和电工必须持证上岗，报发包方备案，并应服从发包方安全工程师指挥安排。安全员不得从事与安全管理无关的事务，开工日期起必须到场。
3.4 管理人员原则上不允许中标后进行更换，若出现不可抗因素（离职、退休、离世等），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必须提前一个月办理更换手续，待发包方同意后方可进行人员变更；其他人员在确保单项不少于最低人数时，新到岗人员资历不得低于被更换人员，且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周办理更换手续，待发包方经面试并同意后方可进行人员变更。现场所有管理人员，每周工作不得少于6天，夜间施工时管理人员必须全程在现场跟进，主要管理人员请假必须提前一天征得发包方的同意。
3.5 承包方在整个合同施工期间（自开工至完成竣工验收交接），必须每天上报各工种现场施工人员数量、当天施工内容、相关机械设备名目及数量、当天运抵工地的材料名目及数量以备发包方核查。
3.6 垂直运输机械
3.6.1发包方仅负责超重吊车，其他的提升设备由承包方负责，所有施工所需机械设备必须满足发包方进度要求，所有费用均由承包方自行考虑，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6.2内部转运所有费用均由承包方自行考虑，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7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及提高文明施工标准，承包方应及时组织全部机械进场施工，并保证符合安全文明施工相关标准。
第四条  工期进度要求：
4.1 项目工期进度要求
4.2工期要求： 结构封顶时间：2026年5月30日
4.3 工期违约：根据发包方要求，承包方自愿接受按上述节点完成，如因承包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工期每延误一天，承包方承担不少于2000元/天的违约金，并赔偿相关单位的窝工费和赶工费用。上述违约金由工程款中扣除。
4.4 工期不可顺延，赶工所需加班倒班费用，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
4.5 如因承包方原因导致施工进度无法满足工期节点及施工进度要求，发包方有权将承包方施工内容指令其他单位进行施工；如仍无法满足工期节点要求，发包方有权要求承包方无条件撤场；承包方不得以前述原因为由向发包方提出费用索赔。
4.6 投标人在投标之前必须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踏勘，并充分考虑周边交通、民居、夜间施工声光污染对施工的制约。
第五条  质量管理要求
5.1   质量标准要求 承包方劳务作业施工质量除了需满足发包方《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交底》上的要求以外，还应满足相关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合格规定，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包括实测实量内容）均须一次验收合格。承包方应掌握质量合格标准，作业班组、工人在每一部位工序操作达到一次施工合格，保证每一楼层、每一部位工程实体质量一次施工至全部合格。
5.2  钢筋工绑扎完一面墙钢筋、一个房间梁板等部位钢筋，或者木工支设完一个房间等部位模板，离开该部位时，必须保证其操作质量是合格的。
5.3 作业班组在每一部位操作完应立即有承包方质量检查员检查验收，钢筋、模板操作完2小时内完成承包方检查和班组整改，达到合格。不得在发包方检查验收时仍有问题，否则视为承包方违约，并向发包方支付违约金。
5.4 承包方应及时全数自检，并记录和标识。承包方应采取可靠措施预防混凝土结构涨模、漏浆、错台（尤其是层间漏浆错台）、裂纹裂缝、露筋、楼面高差大、平整度及垂直度超差等问题。全部构件全部部位在养护期内必须（洒水）养护到位，采用覆盖塑料膜、喷雾洒水养护等措施进行养护。
5.5 测量放线工程 
5.5.1发包方负责向承包方提供符合要求的坐标和高程控制点各不少于三个，测量资料和点位的移交经双方指定现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发包方项目章后生效。
5.5.2测量资料和点位的移交后，承包方负责后续的测量放线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各楼层的梁、墙、柱、墙体定位放线（墙边线、控制线）洞口线、楼梯的放线，各楼层抄测建筑50控制线，包括室内砼墙上的建筑50线的放线，主楼外大角100mm控制线的放线，屋面女儿墙的建筑50线，屋面墙及其他构件的放线，沉降观测点的布置安装测量，二次施工的阳台栏板、凸窗栏板、空调隔板的放线，放线洞的恢复封堵，文明施工的清理，等所有的施工范围的作业内容。 
5.5.3测量放线工作所需要包括但不限于的所有仪器、对讲机及现有的测量构配件均由承包方负责，并包含在本大劳务合同价款内。
5.6 模板及支架工程满足相关标准外，对其质量标准细化约定如下：
模板安装前应放设上下口控制线,控制线距墙柱边300mm,在楼面钢筋安装前需经发包方按控制线复核墙梁位置。具体参照下图。
[image: 38ba614938bc143262b1390ca3aaf42]










图5.6.1

模板、支架必须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和《施工技术交底卡》执行，达到一次验收合格；模板及支架应保证工程结构和构件各部位形状、尺寸和位置准确，且应便于钢筋安装和混凝土浇筑。后浇带的模板及支架应单独支设，不得随两侧模架拆除，须待后浇带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承包方应绘制《满堂支撑立杆布置点位图》、特殊部位《配模板图》提交发包方项目总工签字核准，照此布置扫地杆及立杆、配模，并保证上下层立杆位置对准。楼梯段施工缝必须留在中间1/3范围（或楼梯第3台阶或者以上）。
接触混凝土的模板表面应平整，必须清理模板并将变形和损坏部位修整好。应涂刷合格的（非油性）脱模剂，脱模剂应有一定的成膜强度。模板拼缝应严密，模板边缘应贴海绵条防漏浆。必须从楼板绑扎钢筋开始及时铺设马道板（或旧模板）防止踩坏钢筋。易漏浆的外墙、楼梯间墙等模板的下边应贴海棉条，并向下加长模板和龙骨（将龙骨末端拉结于对拉螺栓处）。
支架立柱钢管下设置具有足够强度和支撑面积的垫板。在土层上支模板时，必须夯实基层、采用脚手板做垫板。
安装外墙模板时，上层模板应深入下层墙体，下层墙体相应位置预留钢筋限位，以防跑模或错台。墙柱侧模拼接，小块模板必须放置在中部拼接，不允许在顶部或底部拼接。墙柱阴角采用方木收口，竖楞伸至方木底。外独立柱双向拉顶结合，楼面上预埋钢筋拉结点。
墙柱模板下口提前一天用砂浆封堵，保证强度。预留垃圾清理口，浇筑前封堵，墙柱模板缝隙采用双面胶封堵防止漏浆。
5.7 钢筋工程除了执行GB50204第5章标准外，对其质量标准细化约定如下：
钢筋加工、安装和绑扎必须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规范标准、《施工方案》和《施工技术交底卡》执行，达到一次验收合格（一次验收通过率须不低于90%）；《钢筋加工放样单》应经承包方项目经理审批后提交发包方责任工程师和商务经理审核合格签字后方可实施。钢筋弯折、弯钩方向角度和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应符合设计及规范。光圆钢筋（主筋、分布筋、搭接处）末端作180度弯钩，且弯折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3倍，并符合设计值。箍筋弯折角度及弯后平直部分长度符合设计要求。
钢筋加工下料应长短料配合使用，锚固和搭接长度严格按照16G101图集执行，如有浪费，发现一次，处罚一次。钢筋废料放入指定的废料池中，严禁乱丢乱放。加工及连接钢筋接头操作人员、钢筋焊接的焊工应经专业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在现场条件试连接、试焊（工艺检验）获得合格的检验报告后，方可进行正式连接或焊接。
钢筋绑扎搭接接头应在中间和两端用铁丝扎牢（共3点）。墙、柱、梁、楼梯钢筋骨架中各面钢筋网交叉点应全数绑扎；板上部钢筋网交叉点应全数绑扎，板底部钢筋网除边缘部分两排交叉点全数绑扎外可间隔交错绑扎。任何一个部位，只要工人绑扎完成就必须达到合格，承包方质量员验收合格后方可到另一部位操作。采取“用砂浆顶棍控制墙体厚度”措施时，承包方必须将砂浆顶棍下扣在外排横筋上并且绑牢（以便起到控制墙厚和钢筋保护层作用）。
5.8 混凝土工程除了执行GB50204第7、8章标准外，对质量标准细化约定如下：
混凝土结构工程——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一般项目的允许偏差项目合格点率应达80%及以上，且现浇结构的外观质量不得有严重缺陷和一般项目。对出现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的，按栋号及楼层分别追究承包方违约金。
5.8.1 国家质量验收规范对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的规定
根据GB50204第8.1.1条，现浇结构外观质量缺陷规定如下表：
	名称
	现  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
	纵向受力钢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露筋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砂浆而形成石子外露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蜂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均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孔洞
	其他部位有少量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杂物且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夹渣
	其他部位有少量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疏松
	其他部位有少量疏松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伸至混凝土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性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的裂缝

	连接部位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陷及连接钢筋、连接件松动
	连接部位有影响传力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基本不影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陷

	外形缺陷
	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不平、飞边凸肋等
	清水混凝土构件有影响使用功能或装饰效果的外形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外形缺陷

	外表缺陷
	构件表面麻面、掉皮、起砂、沾污等
	具有重要装饰效果的清水混凝土构件有外表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外表缺陷



现浇结构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混凝土设备基础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设备安装的尺寸偏差。（GB50204第8.3.1条，强制性条文）。对于出现影响较大的允许偏差，追究承包方违约金。  
 GB50204  表8.3.2-1   现浇结构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轴线位置
	基础
	15
	
钢尺检查


	
	独立基础
	10
	

	
	墙、柱、梁
	8
	

	
	剪力墙
	5
	

	
垂直度
	层高
	≤5
	8
	托线板、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5
	10
	

	
	全高（H）
	H/1000且≤30
	经纬仪、钢尺检查

	标高
	层高
	±10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全高
	±30
	

	截面尺寸
	+8，-5
	钢尺检查

	
电梯井
	井筒长、宽对定位中心线
	+25，0
	钢尺检查

	
	井筒全高（H）垂直度
	H/1000且≤30
	经纬仪、钢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8
	2m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埋设施中心线位置
	预埋件
	10
	钢尺检查

	
	预埋螺栓
	5
	

	
	预埋管
	5
	

	预留洞中心线位置
	15
	钢尺检查


注：检查轴线、中心线位置时，应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的较大值。
5.8.2 对混凝土结构质量的其他约定
承包方施工员和质量员须旁站监督，不漏振、不过振。浇筑楼板混凝土用耙子、铲子等工具摊铺平整（防止材质不均匀），用平板振动器全面振实。采取措施防止漏浆、错台、露筋等质量问题，严防混凝土遗撒浪费，对于浇筑过程遗落的混凝土，应尽快收集运至作业面及时使用。承包方应及时全面自检，做到处处点点一次合格。
混凝土原材进场后，浇筑之前做塌落度试验，检测塌落度是否与配合比报告相符，如若混凝土存在离析现象可要求随车司机添加外加剂或者退场，坚决不允许私自加水，发现一次处罚一次。
及时、明智、正确修整漏浆涨模。承包方在拆模板后48小时内完成修整（用剁斧、打磨机修整完涨模、漏浆、错台处）及全数自检工作。禁止在涨模处修整过程中过度过深剔凿结构。对于涨模处贴近构件表面10～15mm必须用剁斧剁平、磨平，不得越过构件表面基准面、且修整后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均不应超过8mm。结构修整后不得抹灰刮浆掩盖。严防在修整结构和装饰施工期间剔凿损坏混凝土结构。承包方不得擅自动用冲击钻、风镐等工具剔凿结构（发包方制定的处理方案中需要动用此类工具时，承包方应办理发包方项目总工批准手续）。
不得过早上荷载、荷载不得集中堆放。在正温条件（春夏秋季节）混凝土结构浇筑后20～24h起应覆盖并洒水养护至7昼夜。洒水养护应包括楼梯、墙柱及其施工缝、梁板等全部部位。防水混凝土必须处处点点、时刻保湿养护14昼夜。构造柱、圈梁、返台、窗台、楼面构造层等应洒水养护。
第六条  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6.1 安全约定
6.1.1 责任承担
承包方对其施工作业的安全质量承担全部责任。承包方应遵守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颁布的一切有关施工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文明施工、卫生管理、环境保护等法规制度和发包方编制的本工程安全施工组织要求，做好本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由于承包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而发生的费用，由承包方承担。
6.1.2 发生安全事故
承包方应按有关规定立即报告发包方，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事故进行报告和处理。
承包方发生安全事故（含人身伤亡事故）及其他人身、财产损害的，其责任和费用由承包方承担。承包方应对自有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伤亡事故（包括任何原因引起的因工或非因工伤亡事件等）自行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责任，承包方未及时妥善处理或承担所有责任，造成发包方损失的，应承担给发包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如导致第三人或承包方员工向发包方主张权利的，发包方有权向承包方追偿，如承包方未及时处理完毕或未赔偿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的，发包方有权扣留相应款项直至承包方履行完相关义务为止。
6.1.3 人员配备
承包方需按照标准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配备1名专职安全员和一名专职建筑电工，专职安全员和电工必须持证上岗，报发包方备案，并应服从发包方安全工程师指挥安排。特殊工种要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取得省建设厅及以上机构颁发的操作证，在证件有效期内，方能上岗操作。施工作业人员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得上岗作业。承包方必须接受发包方对其施工作业人员的培训，并且应当配合发包方做好安全教育培训的记录和存档。安全员不得从事与安全管理无关的事务，开工日期起必须到场，未按要求配置到位对承办方500/天处罚。
6.1.4 安全防护
承包方在整个施工期间必须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和劳动保护用品、购买人身保险，保险费用承包方承担。如承包方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安全劳动保护用品不能满足发包方要求时，发包方有权代为提供，其费用在承包方当期结算中扣除。承包方作业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在施工期间承包方须遵守发包方的各项规章制度，若承包方违反发包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而发生的任何人身伤亡、伤残、疾病或财产的损失等均由承包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1.5 设备管理
 承包方使用的特种设备必须“三证”齐全，并报发包方备案。承包方应加强对特种设备的日常检查及维修。
6.1.6 安全文明施工
搞好文明施工和标准化作业，遵守环境保护法，对已完工的各类建筑物，在交工前负责保管并清理好场地。因承包方施工产生的垃圾，由承包方清理并弃至工地外；否则，发包方将委派他人清理，清理产生的费用由承包方承担 。
6.1.7 人员管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承包方应自行承担投入本工程的所有人员的职业病预防、检查、治疗、康复等工作，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相关费用。
承包方对其员工（包括农民工）负有治安管理责任，如发生打架斗殴等治安或刑事案件，由此给发包方造成的损失由承包方承担。
承包方同意：在工程开工前，与发包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书”。
承包方员工进场时，需按发包方要求配置工人安全帽、反光衣、安全嗲等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安全、文明、环保费用，发包方按合同总价的5%单独列入承包方《劳务量清单》中，该费用由承包方包干使用。施工过程中，按照当月计价额的80%乘以“安全文明施工综合评分”得分百分比计价，综合评分满分100分。综合评分表作为计价资料的一部分，每月由项目部负责编制、评分，与清单同时交予成本部，承包方需提供相应的发票复印件。因承包方安全文明施工达不到要求，发包方有权按照实际情况扣除承包方或者全部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不予计量；如因承包方安全文明施工达不到要求，业主或者政府部门检查时所扣款项由承包方承担，在当月计价款中扣除。
承包方应严格贯彻执行珠海市文明工地标准及公司CI手册标准，上述未涉及的根据发包方要求应有承包方投入施工的安全文明施工内容，承包方应按照发包方要求执行，如未执行到位，发包方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施工，按实际发生的费用双倍在结算时扣除。
承包方应严格遵守公司及项目的安全管理规定及规章制度，否则，发包方将按照相应的条款进行处罚。

第七条  材料与设备要求
7.1 本工程所需部分材料由承包方采购，承包方采购材料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的技术规范、规程和施工图纸、设计变更文件上对材料的要求。承包方提供的材料必须按有关规定提供出厂检测报告、质量合格证，有需要第三方检测要求的必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承包方必须对所提供的材料的质量负全责，不以发包方验收合格签字确认而免除责任。
7.2 承包方材料进场前，应按发包方要求提交材料品种、品牌、规格、型号、颜色、材质等的清单及样板（若需），经发包方代表签字确认合格后，方可进场施工。需提前24小时通知发包方到达现场后，经发包方代表验收合格后签字确认，方可施工，因材料质量问题退场的，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承包方承担。未经发包方验收的主要材料，承包方擅自使用的，承包方必须承担返工及另行购料安装所引起的一切费用。对发包方造成损失的，承包方应予以赔偿。
7.3 本工程涉及到材料变更或代用其他材料的，承包方应以书面形式向发包方提出申请，经发包方及设计单位同意并由发包方现场代表签字认可后，方可用于本工程。
7.4 经确认后的样本/样品，由发包方保存。试验频率等送检要求以作为日后验收货物和工程的标准。
7.5 材料的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频率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国家限制性标准和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执行。
7.6 材料与设备的相关检测费用应包含在投标总价中，在工程施工期间因国家颁布新规定而增加的检验、检测费用应包含在在投标总价中，不另增加。
7.7 甲供材料（如有）到场后，承包方须及时配合发包方办理移交手续，并由承包方负责保管，如发现已遗失或损坏，由承包方负责赔偿；甲供材料损耗率必须在定额内（具体定额范围在附件中约定），超过部分由承包方负责。如发包方发现承包方存在浪费甲供材料的现象（以发包方认定为准），发包方有权按照实际浪费材料数量乘以2倍于甲供材料采购价格（实际采购单价加5%采保费）作为承包方应向发包方支付的违约金在合同价款支付时予以扣除。

第八条  施工（成品）保护责任
    8.1 承包方应配合其他承包方的工作，不得妨碍及破坏自身承包范围外的其他工程、工作。因承包方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成品、半成品、设备、设施等损坏，承包方承担全部责任。
    8.2 工程移交前，承包方应对本工程(半)成品进行管理和保护，相关费用应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8.3 工程移交后，承包方仍对承包工程负有维修责任，应无条件配合。

第九条  保修期和缺陷责任期要求
9.1 本工程保修期约定如下：
9.1.1 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9.1.2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9.1.3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9.1.4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两年。
9.2 保修期和缺陷责任期自本工程全部通过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承包方应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关于工程质量保修的有关规定，对交付发包方使用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9.3 承包方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维修计划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并提供售后备品备件详细清单。

第十条  临时水电接驳及场地提供
10.1 承包方须自行负责在发包方指定的临时用电和用水接驳点接驳(发包方负责接驳点的水、电表安装)，实行挂表计量，若未挂表，按照结算值的2%扣除。（投标时需考虑水电费），并负责所需的接驳喉管及电线，施工用水电费由发包方按当地规定标准代为支付，相应费用从进度款中扣除。由乙方负责自行考虑的费用均包含综合报价内，不得向甲方索要任何额外费用。
 10.2 现场临时用电设施：一级电箱二级施工电箱电缆由甲方提供主材，二级配电箱出线端至三级施工配电箱及所需一切材料由乙方负责自行考虑。现场所有临时用电设施的安拆、维修、零配件、管理须由发包方指定人员负责，必须符合珠海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的要求，凡出现不符合要求的事项承包方必须立即响应，限一日之内整改完成；否则发包方有权力委托第三方整改，整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从当月结算款中双倍扣罚，并保留追究承包方其他合同条款责任。
10.3 承办方应服从发包方对临时水电接驳及场地的管理；
10.4 承包方需提供相应的施工设备用电功率报批发包方，并在发包方指定电箱位置接电施工。
10.5 工地现场大面积照明、及局部细部照明均由乙方自行解决。包括但不限于电箱、时控箱、电线、LED照明灯具等。   
10.6 为保证工程进度，承包方如须使用发电机，负荷需满足施工以及相关要求，租赁及使用费用考虑在综合单价内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10.7 承办方应服从发包方对临时水电接驳及场地的管理；
10.8 承包方需提供相应的施工设备用电功率报批发包方，并在发包方指定电箱位置接电施工。
10.9工地现场大面积施工作业用照明、及局部细部照明均由承包商自行解决，包括但不限于电箱、电线、照明灯具等。
10.10 电工、电焊工等特殊作业，承包方工人必须持证上岗。一经发现无证上岗等违规操作视情况罚款200-2000元。

第十一条  其他要求
    11.1 承包方应在工程项目开工前5个工作日内，按发包方要求提交施工进度计划、施工技术措施和工程主要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拟派人员上岗证、设备合格证、年审证等证件，如承包方需更换工程主要负责人，应事先书面征得发包方同意。
  11.2 当发包方要求对已经隐蔽的工程重新检验时，承包方应按要求进行剥离或开孔，并在检验后重新覆盖或修复。
  11.3 承包方应保证不拖欠其雇用职员（含农民工）的工资，对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承包方须优先用于支付工资。
11.4 在施工过程中要求同步进行编制、收集、整理施工资料，工程完工后，承包方向发包方提交完整的工程资料及影像资料。
11.5 本项目工人住宿由乙方自己解决，施工场地内卫生每日安排1人打扫，由乙方负责（包含施工现场、施工道路、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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